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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席

•• 

邱
部
長
創
烘

丸
鎔•• 

楊
至
雄

甲
、
報
告
事
項

主
席
致
詞

•• 
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
創
造
中
輿
機
運

今
天
內
政
部
召
開
全
國
性
民
眾
團
體
貸
責
人
座
談
會

，
共
同
研
商
如
何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。
承
蒙
各
位
在
大
熱
天

踴
躍
參
加
，
我
們
非
常
感
謝
;
尤
其
在
座
甚
多
前
輩
先
進

亦
親
自
出
席
，
我
們
更
覺
得
不
敢
當
;
還
有
很
多
記
者
先

生
，
重
視
社
會
風
氣
問
題
，
為
擴
大
宣
傳
，
冒
著
炎
熱
天

氣
，
前
來
探
訪
新
聞
，
併
致
感
佩
。

改
進
社
會
風
氣
重
要
措
施
，
業
經
行
政
院
院
會
通
過

'
並
定
於
本
年
七
月
一
日
開
始
實
施
，
這
一
個
重
要
措
施

形
式
上
雖
由
內
政
部
報
奉
行
政
院
通
過
，
但
事
質
上
是
由

行
政
臨
指
請
政
務
委
員
邀
請
有
關
方
面
反
覆
研
究
，
援
到

院
A
W區詳
加
討
論
，
並
參
照
民
意
代
表
及
輿
論
反
映
意
見
修

正
後
才
定
案
的
。
目
前
發
布
之
方
案
，
內
容
很
簡
單
，
祇

分
三
大
項•• 

第
一
項
是
要
倡
行
勤
奮
儉
樸
生
活
;
第
二
項

是
要
過
阻
賭
博
、
色
情
、
吸
毒
行
為
;
第
三
項
是
要
推
展

E
當
康
樂
活
動
。
內
容
雖
然
簡
單
，
但
一
阱
考
慮
者
均
為
當

前
必
須
改
進
之
靈
要
問
題
，
照
此
方
案
去
實
施
，
我
們
希

望
能
造
成
一
種
勤
勞
、
儉
樸
、
乾
淨
、
有
朝
氣
並
充
湖
和

諧
氣
氛
的
社
會
，
以
這
種
社
會
朝
氣
，
這
種
民
心
士
氣
，

來
抵
碼
努
力
，
完
成
我
們
復
國
建
國
的
大
業
。
故
所
欲
達

成
之
目
標
，
部
很
重
大
。

也
許
各
位
會
懷
疑
，
如
此
簡
單
的
事
情
，
與
復
國
緯

國
大
業
，
究
竟
有
何
種
關
係
?
我
想
，
假
使
能
深
一
層
考

慮
，
將
發
覺
其
中
有
很
大
關
聯
。
在
座
各
位
，
有
很
多
研

究
匪
情
專
家
，
深
深
了
解
共
匪
滲
透
技
倆
;
。
址
(
匪
無
法

用
武
力
侵
犯
復
興
基
地
，
便
改
揉
陰
謀
滲
透
方
式
，
而
其

所
用
方
式
，
不
外
分
化
與
腐
化
，
這
捕
者
是
一
體
的
。
當

前
社
會
風
氣
，
不
用
諱
言
，
是
有
奢
侈
陡
爛
的
傾
向
;
如

奢
侈
的
生
活
、
賭
博
、
色
情
吸
毒
等
行
為
，
告
能
腐
化
社

會
，
必
讀
加
以
糾
正
。
我
們
不
能
因
少
數
人
的
沉
迷
、
賭

博
、
吸
毒
而
喪
失
我
們
的
志
氣
，
影
響
我
們
的
社
會
風
氣

;
假
如
這
種
不
好
的
行
為
過
於
盛
行
，
必
將
影
響
反
共
閱

志
。
同
時
，
我
們
應
當
知
道
，
超
過
標
準
生
活
行
為
的
奢

侈
，
足
以
成
為
匪
諜
分
化
的
工
具
。
我
們
當
前
的
基
本
國

策
是
「
建
設
基
地
，
反
攻
大
陸
」
'
此
時
此
地
，
不
容
我

們
腐
化
，
更
不
能
讓
共
匪
來
分
化
滲
透
;
我
們
應
該
倡
行

勤
勞
儉
樸
生
活
，
養
成
有
朝
氣
、
充
漏
和
熙
氣
象
的
社
會

風
氣
，
也
只
有
這
種
富
有
胡
氣
鼓
善
良
風
氣
，
才
能
創
造

中
興
機
運
，
走
向
成
功
大
道
。

一 3。一

社
會
風
氣
之
改
善
，
相
當
艱
難
，
過
去
政
府
亦
會
多

次
倡
導
。
例
如
先
總
統
蔣
公
於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在
南
昌
行

營
，
倡
導
「
新
生
活
運
動
」
。
要
求
全
國
國
民
生
活
整
齊

、
清
潔
、
簡
單
、
樸
素
;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又
希
望
大
家
賞



踐
「
新
生
活
須
知
」
，
以
禮
、
義
、
康
、
恥
之
素
行
，
習

之
於
食
、
哀
、
住
、
行
日
常
生
活
之
中
，
這
些
都
會
寶
路

過
一
段
時
期
，
今
後
還
要
繼
續
實
踐
，
而
本
改
進
措
施
。

為
針
對
當
前
需
要
而
制
訂
，
應
持
續
推
動
，
促
使
全
民
實

踐
，
貫
徹
到
底
，
如
此
才
可
獲
致
真
正
效
果
。
同
時
，
要

向
大
家
報
告
並
請
轉
達
的
，
就
是
蔣
總
統
一
再
提
到
，
實

踐
儉
樸
生
活
，
革
新
風
氣
，
是
觀
念
問
題
，
而
非
辦
法
問

題
。
此
次
行
政
院
通
過
的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措
施
，
大
家
在

質
踐
峙
，
在
觀
念
上
要
深
切
認
清
，
我
們
目
前
是
處
在
什

按
時
期
，
是
在
什
麼
地
方
生
活

，
我
們
國
家
的
目
標
是
什

前
門
;
假
定
大
家
心
里
有
這
些
基
本
的
認
識
與
觀
念
，
從
而

一
前
產
生
的
行
為
，
就
不
會
差
到
那
里
去
;
這
不
是
說
，
結
!

婚
宴
客
祇
頭
十
桌
，
不
能
超
過
，
十
一
桌
就
要
處
分
;
也

不
是
說
讀
用
茶
會
，
不
能
用
其
他
方
式
的
意
思
;
而
是
要

大
家
一
本
正
確
的
認
識
與
良
知
來
實
踐
，
這
才
是
真
正
用

意
所
在
，
亦
為
總
統
所
提
示
的
「
大
家
要
有
正
確
觀
念
」

的
本
意
。今

天
在
座
的
都
是
全
國
性
民
眾
團
體
的
負
責
同
志
，

我
們
的
會
員
很
多
，
而
會
員
還
有
不
少
眷
屬
，
更
有
無
數

的
問
友
。
如
果
我
們
研
討
後
能
移
獲
致
一
個
共
同
的
認
識

，
同
去
向
每
位
會
員
轉
達
，
要
求
實
踐
，
效
果
必
定
很
大

;
本
次
座
談
用
意
即
此
，
敬
請
各
位
多
多
提
供
寶
貴
意
見

與
指
導
。
謝
謝
各
位
。

中
央
社
工
會
劉
總
幹
事
致
詞
要

點一
、
中
央
社
會
工
作
會
主
管
業
務
中
有
一
項
是
「
端

正
社
會
風
氣
片
，
即
發
動
團
體
組
織
力
量
，
動
員
其
會
員

及
眷
屬
，
共
同
來
端
正
社
會
風
氣
。

二
、
實
踐
改
營
社
會
風
氣
之
各
項
辦
法
，
必
須
持
之

以
恆
，
全
面
瓶
底
推
動
，
才
有
效
果
。

一
一
一
、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，
為
澈
底
摧
毀
敵
人
統
戰
陰
謀

的
唯
一
辦
法
。

四
、
行
政
院
通
過
之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重
要
措
施
，
目

標
非
常
明
確
，
項
目
非
常
具
體
，
辦
法
非
常
確
實
。
希
望

各
位
均
能
響
應
政
府
號
召
，
正
心
誠
意
，
下
定
決
心
，
團

結
一
致
，
身
體
力
行
，
把
社
會
風
氣
做
好
，
並
實
施
至
每

一
角
落
，
俾
能
再
造
祥
和
安
樂
社
會
，
建
立
符
合
反
共
復

國
建
國
的
基
本
國
策
。

內
政
部
社
J
A官
司
是
司
長
報
告
妥

L

臼
切
有
.
.
.

一
、
上
個
月
行
政
院
通
過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重
要
措
施
，
為

期
澈
底
執
行
，
我
們
研
究
了
幾
個
提
棠
，
期
能
透
過
團

體
，
加
強
推
動
。
關
於
配
合
推
行
情
形
，
有
幾
點
要
補

充
說
明
•• 

L
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，
目
標
遠
大
，
必
須
有
具
體
可
行

的
推
行
辦
法
，
才
能
奏
效

O

Z

各
團
體
可
考
慮
成
立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策
劃
推
行
小

組
，
由
該
小
組
領
導
員
工
力
行
寶
路
，
並
能
將
影
響
及
於

員
工
眷
屬
。

n
a團
體
與
團
體
間
，
相
互
支
援
事
項
及
活
動
場
地
，

輔
導
人
員
、
組
織
等
，
亦
應
加
以
考
慮
。

也
推
行
研
需
經
費
如
未
能
編
列
預
算
，
可
動
用
預
備

金
或
辦
理
追
加
預
算
。

二
、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重
要
措
施
執
行
與
考
核
獎
懲
部
份
，

可
供
諸
位
提
訂
推
行
計
畫
之
參
考
。

-
L
本
策
研
想
定
之
各
項
措
施
，
自
行
政
院
會
議
通
過

之
日
起
，
各
主
辦
機
關
積
極
進
行
準
備
工
作
，
六
十
八
年

七
月
一
日
起
，
全
面
開
始
實
施
。

丹
，
心
請
行
政
院
新
聞
局
發
動
大
眾
傳
播
事
業
對
本
案
既

定
各
項
措
施
全
面
進
行
宣
導
，
務
領
普
通
深
入
，
使
全
國

同
胞
，
均
能
知
悉
瞭
解
。

&
請
社
會
團
體
應
利
用
內
部
集
會
，
對
本
案
所
定
各r

項
措
施
，
詳
予
講
解
，
勉
勵
其
員
工
身
體
力
行
。

A
h請
各
鄉
鎮
(
市
)
區
公
所
於
本
年
六
月
底
以
前
，

還
定
熱
心
負
責
人
士
，
開
始
籌
組
早
覺
會
並
請
各
村
惚1月

固
體
，
展
開
活
動
o

a

推
行
本
案
各
項
措
施
所
需
之
經
賀
，
應
列
入
年
度

預
算
，
其
未
及
編
列
預
算
者
，
准
予
動
艾
預
備
金
艾
略
。

討
論
提
察

第
一
案

案
自•. 

民
眾
團
組
如
何
配
合
政
令
，
積
極
推
動
改
善
社
會

風
氣
，
提
請
討
論
案
。

說
明
﹒
.

一
、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並
非
一
朝
一
夕
之
事
，
而
泊
的
年
累

月
不
斷
責
施
，
加
強
改
進
，
促
使
往
下
紮
板
，U血
攸
出

點
至
面
逐
漸
蔚
成
俊
良
風
尚
。

二
、
根
據
過
去
革
新
措
施
之
實
施
經
驗
，
雖
已
的
政
府
大

力
宣
導
並
未
能
克
盡
事
功
;
由
於
政
府
接
觸
面
有
限
，

甚
難
與
民
眾
作
對
面
的
直
接
溝
通
，
再
因
積
極
的

U
眩
革

新
措
施
的
民
眾
欠
踴
躍
，
未
能
造
成
優
良
風
氣
。

一
二
、
民
眾
團
體
會
員
及
員
工
數
近
三
百
萬
人
，
約
佔
宣
灣

地
區
總
人
口
六
分
之
一
，
如
能
支
持
響
應
，
必
能
造
成

一
股
端
正
社
會
風
氣
之
力
量
。

四
、
厲
行
儉
撲
生
活
，
從
事
正
當
康
樂
及
休
閒
活
動
等
，

政
府
祇
能
加
以
勸
導
，
未
使
採
取
強
硬
措
施
;
如
由
各

團
體
自
動
組
織
，
自
訂
辦
法
，
加
強
推
行
，
當
能
使
人
官

員
及
員
工
們
產
生
親
切
感
，
進
而
叫
時
策
勉
，

H
失
誤
盛

舉
。

辦
法•• 

一
、
各
級
團
體
於
六
月
底
前
分
別
成
立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策

劃
推
行
小
組
，
擬
定
具
體
實
施
計
畫
，
負
責
推
行
;
該

項
計
畫
併
入
年
度
工
作
計
畫
，
執
行
成
果
列
入
年
度
工

作
報
告
，
肝
、
規
定
期
限
內
還
請
主
官
機
關
備
查
，
主
管

機
關
將
其
列
為
考
核
團
體
之
依
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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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團
體
貨
主
人
以
身
作
則
領
導
研
屬
會
員
及
員
工
，
積

極
推
行
。

一
一
一
、
利
用
動
員
月
會
，
節
日
慶
祝
會
、
及
會
員
(
代
表
)

大
會
等
各
種
集
會
，
檢
討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。

決
議.• 

一
、
原
辦
法
一
修
改
為
「
各
級
團
體
原
則
上
於
六
月
底
前

分
別
成
立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策
劃
推
行
小
組
，
擬
定
具
體

實
施
計
章
，
從
七
月
一
日
起
負
責
推
行
j
i
-
-

。
」
;

原
辦
法
二
修
改
為
「
團
體
氫
責
人
以
身
作
則
從
家
庭
做

起
，
並
領
導
研
屆
會
員
及
員
工
，
持
之
以
恆
，
積
極
推

尸
仟
。
」

二
、
餘
照
集
通
過
。

第
二
案

案
自.• 

如
何
加
強
推
行
勤
奮
儉
樸
生
活
，
抑
制
奢
侈
浪
費

，
提
請
討
論
案
。

說
明•• 

一
、
經
濟
發
展
成
果
應
為
全
民
所
址
(
享
，
我
們
絕
不
容
許

少
數
人
之
奢
侈
浮
華
行
為
影
響
社
會
風
氣
動
搖
經
濟
成

長
的
基
礎
。
國
民
消
費
行
為
與
經
濟
成
長
息
息
相
關
。

適
度
消
費
及
充
分
儲
蓄
，
不
僅
能
誘
發
投
資
，
且
能
有

足
侈
的
資
本
形
成
轉
投
資
，
促
使
經
濟
再
成
長
;
如
把

僅
有
的
儲
蓄
用
在
無
謂
浪
費
上
或
購
買
奢
侈
品
，
將
因

國
內
資
金
缺
乏
，
轉
投
資
難
以
形
成
，
導
致
經
濟
蕭
條

不
振
。

一
一
、
經
濟
性
犯
罪
邪
風
正逐
漸
形
成
問
題
，
如
不
及
時
加

以
制
止
，
並
澈
底
消
滅
，
勢
必
拖
跨
全
民
近
年
來
辛
勤

努
力
所
得
的
經
濟
成
果
;
;
預
防
重
於
治
療
，
我
們
每
一

，但
人
都
應
負
起
責
任
。

三
、
能
源
為
工
業
之
母
、
經
濟
之
根
，
國
際
石
油
風
暴
一

技
未
平
，
一
叮
咬
又
起
，
可
以
想
見
此
後
路
途
仍
屬
坎
呵

，
應
急
之
道
在
於
節
約
能
源
，
並
儘
量
踩
用
其
他
燃
料

四
、
婚
喪
喜
慶
，
動
輒
鋪
張
浪
費
，
久
已
成
習
，
其
在
時

間
及
金
錢
上
均
損
失
不
賞
，
弔
賀
者
與
受
者
亦
不
勝
其

煩
;
惟
國
格
於
習
俗
，
雖
政
府
大
力
倡
導
節
約
，
績
效

仍
屬
不
彰
;
故
須
民
間
固
體
大
力
配
合
響
應
，
去
除
不

良
習
俗
。

辦
法
﹒
.

一
、
各
級
團
體
儘
旦
旦
利
用
本
身
刊
物
，
加
強
宣
導
勤
奮
儉

樸
生
活
，
並
提
供
專
制
，
擴
大
宣
傳
。

一
一
、
各
級
團
體
購
置
物
品
儘
量
謀
用
國
賞
。

三
、
團
體
負
責
人
隨
時
巡
視
辦
公
室
，
遇
有
違
反
節
約
能

源
專
項
，
應
即
刻
糾
正
。

四
、
各
級
團
體
員
工
如
發
現
他
人
有
經
濟
性
犯
罪
傾
向
，

應
勸
導
其
改
正
，
並
向
安
全
單
位
提
供
資
料
。

五
、
各
級
團
體
儘
量
避
免
接
受
花
籃
賀
樟
等
祝
賀
，
亦
不

致
送
該
等
祝
賀
。

六
、
各
級
團
體
召
開
會
議
，
如
因
會
議
需
要
必
讀
用
膳
'

優
量
用
節
約
便
餐
。

七
、
各
級
團
體
應
勸
導
會
員
、
員
工
及
其
眷
扇
參
加
集
體

結
婚
，
如
屬
可
能
，
於
各
種
紀
念
節
日
，
提
供
場
地
，

舉
辦
集
團
結
婚
。

決
議.• 

原
則
通
過
函
請
各
級
團
體
配
合
辦
理
。

第
三
案

案
自.• 

如
何
推
展
正
當
娛
樂
及
休
閑
活
動
，
領
導
人
心
向

上
，
提
請
討
論
案
。

說
明•• 

、
一
、
改
善
社
會
風
氣，
僅
作
消
極
性
競
定
與
禁
止
，
難
以

產
生
很
大
效
果
，
必
須
配
合
各
項
積
極
性
措
施
，
始
可

奏
效
，
誘
導
其
從
事
正
當
康
樂
及
休
閒
活
動
，
身
心
始

可
獲
得
調
劑
。

二
、
推
展
正
當
康
樂
汝
休
閒
活
動
，
能
培
養
國
民
守
法
、

守
紀
習
償
汝
重
視
固
隊
精
神
，
增
進
其
身
心
健
康
，
振

奮
民
心
士
氣
，
端
正
社
會
風
氣
，
位
准
立
善
良
之
社
會

道
德
與
價
值
觀
念
。

三
、
為
使
各
類
正
當
康
樂
及
休
閒
活
動
，
得
以
普
通
展
開

'
須
組
織
推
行
單
位
，
並
有
充
分
的
敬
地
以
供
使
用
。

辦
法
﹒
-

4一
、
各
級
固
體
定
期
分
別
或
聯
合
舉
辦
各
類
正
當
康
樂
及

休
閒
活
動
。

一
一
、
各
級
閻
健
配
合
教
育
部
加
強
推
展
社
但
全
民
體
育
運

動
。

三
、
洽
請
各
學
校
、
寺
廟
、
教
會
等
公
共
場
前
，
儘
量
開

放
供
且
深
使
用
其
康
樂
及
體
育
設
備
，
並
宜
充
分
利
用
。

四
、
各
級
文
藝
性
團
體
，
於
七
月
底
前
成
立
康
樂
活
動
義

務
輔
導
小
組
，
應
各
方
要
求
，
隨
時
提
供
各
類
文
康
及

休
閒
活
動
技
街
上
之
協
助
。
至
應
成
立
該
小
組
之
團
體

，
由
各
級
主
管
機
關
輔
導
之
。

玉
、
各
級
閏
體
協
助
政
府
關
建
登
山
、
健
行
、
野
露
營L

野
餐
、
游
泳
、
運
動
及
旅
遊
活
動
塌
地
。

六
、
各
級
團
體
宜
將
各
種
康
樂
活
動
作
成
紀
錄
資
料
，
隨

時
洽
請
大
眾
傳
播
機
構
，
廣
為
宣
傳
。

七
、
各
級
圈
體
，
宜
將
附
近
地
區
各
類
康
樂
及
休
閒
活
動

舉
辦
資
料
，
每
三
個
月
發
布
一
次
或
刊
載
於
自
辦
之
刊

物
土
，
分
發
各
會
員
及
員
工
參
考
。

八
、
各
級
團
體
聯
合
擴
大
舉
辦
各
類
康
樂
及
休
閒
活
動
時

，
得
請
政
府
予
以
適
當
之
輔
導
。

決
議•• 

原
則
通
過
，
送
請
各
級
團
體
配
合
辦
理
。

散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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